乡镇团的组织格局创新和实体化“大团委”建设

“回头看”工作“六改”工作指引

团湖北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
一、乡镇团委班子建设
整改要求:配备全 结构优 素质高 培训好

1. 采取编制内与编制外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按照9-21人的规模选好配强乡镇团委班子，团委书记应由乡镇在编在岗的干部担任。

2. 乡镇团委班子推行“1+1+X”的配备模式，团委书记由1名35岁以下乡镇党政班子成员兼任，专职副书记由1名乡镇政府编制内的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兼职副书记和委员从各领域选拔政治素质高、热心团的工作、能调动一定社会资源的优秀青年党团员担任。

3.乡镇团委编制外委员应不少于团委委员的1/3，农村青年能人或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办人至少为2-3人。

4.乡镇团委建立委员分工负责制、定期沟通反馈制和工作激励约束机制，实行班子成员牵头包片、结对帮扶和联系服务青年等措施。每一名团委成员联系1-2个直属团组织并定期跟踪指导。

5.以县级团委为责任主体，规范培训课程，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乡镇团委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工作培训，乡镇团委书记参训率达到100%，其它乡镇团委干部参训率达到90%以上。由乡镇团委组织的各类团干部学习培训活动每年应不少于４次，培训内容包括团的基本理论、团的十七大精神、团的重点工作、基础团务和基层工作方法等。

二、乡镇直属团组织建设

整改要求：台帐实　覆盖广 联系紧 活力强

1.每个乡镇建设直属团组织不少于20个,及时登录台帐信息，且无虚假无错漏。

2.按照镇区内农村青年分布、聚集特点，通过区域建团（街区、园区、市场、基地或社区等）和功能建团（企事业单位、农业专合组织、文体兴趣组织和公益活动等），实现团组织对镇区团员青年的全覆盖。在符合建团条件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团率为100%。

3.直属团组织负责人由思想好、热情高、能力强的青年党团员担任，能充分发挥特长，较好履行职责。全年至少接受1次上级团组织举办的学习培训，且参训时间、规模和培训内容有记录。

4.直属团组织建立程序规范、团员和流动团员的基本信息管理清晰，基本实现“六有”标准。（有班子、有队伍、有制度、有载体、有活动、有活力）。

5.新建直属团组织要按照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活动的标准结合团员青年需求，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工作内容，不断扩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的有效覆盖和影响。

三、乡镇共青团工作与活动

整改要求：内容好 形式新 参与多 常态化

1.围绕党政中心，充分发挥团的优势，认真履行团的职能，取得较好工作成效和社会影响。

2.围绕全团工作部署，以“双带双新”工程为统揽，大力扶持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开展农村青年创业技能、科技服务或金融知识培训，圆满完成上级团组织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3.围绕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和实际需求，设计和实施工作项目，开展公益助学、婚恋交友、文化娱乐、典型选树等活动，团的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明显提升。

4.乡镇团委本级实现工作常态化、有特色，并指导和带动直属团组织每月至少开展1次活动。

四、乡镇共青团工作经费保障

整改要求：足额保障 专款专用 严格管理 促进工作 

1. 按照每年2万元工作经费的标准，通过落实省、市、县相关政策，乡镇团委工作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并足额到位。

2. 县级团委对乡镇共青团工作经费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制定行之有效的经费管理使用办法，规范资金使用、审批和拨付程序，将工作经费与工作任务和活动项目直接挂钩，做到专款专用、拨付及时、帐目清晰、保障有力。

3. 乡镇团委在工作经费中应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团干部学习培训和活动，并支持乡镇直属团组织阵地建设和活动开展。

4.市、县团组织及乡镇政府能整合资金、资源、项目支持乡镇团委及直属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

五、乡镇共青团工作运行机制

整改要求：党团共建 职责明确 注重长效 良性运行

1. 建立党政定期听取团的工作汇报、研究团的工作的机制，将团建纳入党建范畴，对乡镇团委工作进行考核。建立乡镇团干部培养选拔使用制度，定期选送学习培训，优先推荐入党、优先推荐提拔重用。将乡镇专兼职团干部纳入基层人才培养对象，积极推荐优秀青年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2. 建立乡镇团委班子分工负责制度、定期沟通反馈制度、工作激励约束制度和团委委员有序退出增补机制，促进乡镇团委工作良性运转。

3.建立乡镇团委委员联系青年、整合资源的机制。团委委员根据所居住生活地区或所从事的行业，与团员青年建立密切联系。乡镇团委委员发挥各自优势，整合有利资源，支持乡镇团委开展工作。
4.建立乡镇团委指导带动直属团组织开展工作的机制，帮助新建的直属团组织要结合自身特点，制定长期工作目标和短期工作计划，建立切实可行的团组织联系青年、资源整合、内部管理等工作运行机制。
六.农村共青团工作平台与阵地
整改要求:规范齐备 有形实用 联系广泛 使用经常

1.乡镇团委办公室(活动室)落实“十有”：即有标牌、有团旗、有桌椅、有上网电脑、有台帐档案、有规章制度、有组织网络、有宣传阵地、有学习资料、有工作记录。

2.乡镇直属团组织应统一配备标牌、团徽（团旗）和团务挂图等必备物品。
3.推动直属团组织开设微博，县、乡团委组建直属团组织微博圈或QQ群。注意发挥简报、网站、手机报、QQ群、微博圈等平台作用，畅通信息渠道，加强互动联系。

4.多途径开辟乡镇团委及直属团组织学习、宣传、活动的有形化阵地。

